关于技改停产期间包装容器维修的安排
鉴于供应商及三方物流对所辖包装器具问题未引起高度重视，包装管理科组织多次入厂包装检查，仍有大量未达到入厂要求的包装器具厂内使用，包装管理科下发专项整改通知如下：
1）6月24日夜班停产后，厂内所有返空包装一律清退出厂；
2）技改停产期间，供应商集中排查自主器具，问题器具主动维修到位；
[bookmark: _GoBack]3）RDC库内预留足够完好器具，用于生产恢复后周转上线使用；
4）恢复生产后，RDC严格按标准控制供应商器具入库质量，并对问题器具进行报备； 
一、对入厂包装汇总以下问题：
1、器具主体结构损坏、开焊未及时修复；
2、器具防护损坏、缺失造成防护功能失效；
3、器具附件（牵引、脚轮等）损坏未及时；
4、器具布袋、防尘帘及防尘水晶板开裂、损坏未及时修复、更换；
5、器具外观老化锈蚀、未按工厂要求喷涂RAL7035灰；
6、器具标识信息缺失（供应商名称、代码、器具ID码）；
7、器具上乱涂乱画未及时清除。
二、激励考核
1）如未按时间节点完成器具整改，物流中心包装管理科将对供应商、三方物流进行负激励2000元/个器具考核；
2）配送中心接收物料时未对包装器具使用状态进行确认及报备，造成问题器具厂内存储或配送上线的将对普田物流进行负激励200元/个器具考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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